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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宏力

达”）收到贵所于 2020 年 7 月 26 日下发的《关于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

核）〔2020〕511 号）（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公司已会同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国浩律师（上海）

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

简称“申报会计师”）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并按照《意见落实函》的要求对所

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回复，现提交贵所，予以审核。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回复中的简称与《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上会稿）》（以下简称“招股说

明书”）中的释义具有相同涵义。 

本回复的字体说明如下： 

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对问题的回答 宋体 

对招股说明书补充披露情况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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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发行人提交2020年半年度未审数及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并按照《关

于科创板申报及在审企业财务报告有效期相关事项的通知》要求披露相关信息。

如经营业绩发生重大变化，请在重大事项提示中披露相关风险。 

回复：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

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 年 1-6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

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大信阅字[2020]第 28-00003 号《审阅

报告》，《审阅报告》随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一并提交。 

 

一、招股说明书在重大事项提示部分的披露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四、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

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处，更新披露了 2020 年半年度财务信息及审计截止日

后经营状况、2020 年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并以楷体加粗形式标注。具体如下： 

“四、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一）经审阅的财务数据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大信会计师对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

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大信阅字[2020]第 28-00003 号），发表了如

下意见：“根据我们的审阅，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财务报表没有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被审阅单位 2020

年 6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2020 年 1-6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2020 年 1-6 月主要财务数据与上年末/上年同期的

主要财务数据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6/30 2019/12/31 

资产总计  115,343.51  104,032.42 

负债合计  35,253.57  39,96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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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80,089.93  64,064.79 

利润表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 年 1-6月 

营业收入  40,031.73   39,162.80  

营业利润  18,495.07   17,895.45  

净利润  16,025.15   15,292.50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6,025.15   15,292.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5,639.87   14,890.76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的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

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

商的构成、税收政策等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变化，未出现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

重大不利事项。 

（二）2020 年 1-9 月业绩预告情况 

基于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市场环境以及综合考虑新冠疫情对短期经营的影

响，经公司初步测算，预计 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约 62,000 万元至 67,000

万元，同比增长约 18.59%至 28.15%；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21,500 万元至 25,000 万元，同比增长约 19.63%至 39.11%，预计实现扣除非经

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21,100 万元至 24,600 万元，同比增长约

22.75%至 43.11%。上述 2020 年 1-9 月财务数据为公司初步测算数据，未经会计

师审计或审阅，且不构成盈利预测。 

综上所述，公司主要经营状况正常，主要原材料采购情况、主要产品销售情

况、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情况、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

大事项方面未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及发行条件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二、招股说明书在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部分的披露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 “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七、财

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中，更新披露了 2020 年半年度财

务信息及审计截止日后经营状况、2020 年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并以楷体加粗

形式标注。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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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一）会计师事务所的审阅意见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大信会计师对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

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大信阅字[2020]第 28-00003 号），发表了如

下意见：“根据我们的审阅，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财务报表没有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被审阅单位 2020

年 6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2020 年 1-6 月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发行人的专项声明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对公司 2020 年 1-6 月

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出具专项声明，保证该等财务报表所载资

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审计截止日后经审阅的主要财务信息 

公司 2020 年上半年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6.30 2019.12.31 

资产总计  115,343.51  104,032.42 

负债合计  35,253.57  39,967.63 

股东权益合计  80,089.93  64,064.7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80,089.93 64,064.79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月 2019 年 1-6月 

营业收入 40,031.73 39,162.80 

营业利润 18,495.07 17,89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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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6月 2019 年 1-6月 

利润总额 18,689.12 17,900.22  

净利润 16,025.15 15,292.5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025.15 15,292.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639.87 14,890.76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月 2019 年 1-6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06.51 -24,995.5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81.08 -2,399.9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33.68 6,244.8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453.91 -21,150.62 

4、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月 2019 年 1-6月 

1、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44 -0.89 

2、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

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4.93 450.78 

3、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34.97   23.03  

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55.81   -0.24  

5、所得税影响额  -67.99   -70.94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385.27   401.74  

（四）2020 年 1-9 月业绩预告情况 

基于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市场环境以及综合考虑新冠疫情对短期经营的影

响，经公司初步测算，预计 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约 62,000 万元至 67,000

万元，同比增长约 18.59%至 28.15%；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21,500 万元至 25,000 万元，同比增长约 19.63%至 39.11%，预计实现扣除非经

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21,100 万元至 24,600 万元，同比增长约

22.75%至 43.11%。上述 2020 年 1-9 月财务数据为公司初步测算数据，未经会计

师审计或审阅，且不构成盈利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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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主要经营状况正常，

在经营模式、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构

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方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综上所述，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经营情况与经营业绩较为稳定，

总体运营情况良好，不存在重大异常变动情况。” 

 

三、关于风险提示和其他 

2020 年 1-6 月及三季度预测，公司的经营业绩未发生重大变化，经营状况正

常，与经营相关的重大风险已经披露在招股说明书现有风险提示章节。 

依据招股说明书中相关风险、相关事项的最新情形，保荐机构相应的更新了

发行保荐书和上市保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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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

报告》之签章页）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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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之

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赵  星   邹晓东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8-1-9 

 

 

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确认本回复中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

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发行人董事长（签名）：_________________   

                               章  辉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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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回复涉

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

则履行核查程序，本回复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总经理（签名）：_________________   

                                 马  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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